
    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衛生福利部 108年 1月 28日衛部救字第 1081360083號函頒 

壹、 緣起 

       為協助經濟弱勢的個人及家庭，因一時急難事故致家庭陷入

經濟困境時，能獲得即時救助以紓解民困，爰參酌「馬上關懷急

難救助實施計畫」(以下簡稱馬上關懷專案)執行經驗與優點，建

構速評、速發、社工專業評估及個案管理機制，並補綴現行社會

救助體系之不足，推動急難紓困專案，提供即時性經濟支持及完

整性福利服務。 

貳、 現況檢討 

       「馬上關懷」專案係運用村（里）在地化通報體系，建立速

訪、速核、速發之急難救助機制，主動發掘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

活陷困之民眾、家庭，提供即時性 1至 3萬元救助金之專案紓困，

並提供轉介協助措施，俾讓遭逢變故之弱勢民眾獲得即時有效的

救助，避免家庭不幸事故發生;自 97 年 8 月推動截至 106 年 12

月底，累計協助 22萬 4,839個家庭獲得紓困，核發救助金 33億

5,755萬餘元。 

        一般急難救助工作多由公所為受理窗口，再層轉地方政府社

會局（處）審核，係被動受理、書面審核；「馬上關懷」專案雖

已建立由在地村里系統主動發掘通報機制，惟尚未全面發揮功效。

又目前急難救助及「馬上關懷」專案多以現金救助為主要服務模

式，且受限於基層承辦業務及社工人力不足，未以家庭整體需求

考量給予協助，致未能確實評估、落實轉介及後續追蹤與關懷，

以致因經濟困頓而走上絕路之社會不幸事件時有所聞，實需連結

專業社工提供個案服務工作，支持家庭增能與連結資源，最終達

自立自助目標。 

參、方案目標：建構公私合作及在地互助網絡，協助弱勢民眾、家庭

紓困，提供即時性經濟支持及福利服務。 



肆、依據：行政院 107年 2月 26日院臺衛字第 1070003251號函核定

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 

伍、實施內容 

  一、依急難事由及陷困情形提供一次性關懷救助金、或分月分次發

放關懷救助金。 

  二、提供其他福利服務轉介及配合措施。 

陸、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執行、核定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 

  三、協辦單位：村（里）辦公室、學校、警察單位、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公益團體

等。 

柒、救助對象 

  一、因家庭成員死亡、失蹤或罹患重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

工作，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 

  二、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之通報個案。 

  三、因經濟性因素並經通報為脆弱家庭成員。 

  四、因遭家庭暴力、性侵害經通報或庇護安置，於緊急生活扶助金

尚未核發期間，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 

  五、申請福利項目，於尚未核准期間，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 

  六、其他因遭逢變故，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 

捌、實施步驟   

  一、受理窗口：遭逢急難民眾本人或親人、鄰里、社區、學校、村

里長、村里幹事、便利商店、警察單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中心、醫療機構、相關機關(構)、團體等，得檢具申請書或

通報表（格式如附表一）向下列窗口申請救助或通報： 

  (一)村（里）辦公處。 

  (二)鄉（鎮、市、區）公所。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實地訪查 

  (一)鄉（鎮、市、區）公所：受理申請後，應立即通報核定機關之

代表，召集訪視小組，於 24小時內進行個案實地訪視。 

    1.訪視小組由核定機關召集，成員如下： 

     (1)核定機關之代表，並兼訪視小組召集人。 

     (2)村（里）長或村（里）幹事。 

     (3)當地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或普受社會大眾信賴公益團

體之代表。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為代

表。 

     (4)其他視個案性質，必要時得增邀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

工作人員、與事故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或當地管區警

員。 

    2.前款(3)所定機構或團體，由核定機關造冊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備查，並建立資料庫備用。核定機關如須邀請資料庫名單

以外之機構或團體指派代表擔任訪視小組成員者，得隨時補報

備查。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後，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會工作人員評估並認定確有救助需要者，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認定結果核定及撥款。 

  三、個案核定 



  (一)本方案柒、一及六規定救助對象之急難事實及生活境況，優先

由鄉(鎮、市、區)公所組成訪視小組，依認定基準表（如附表

二）認定，並填具個案認定表（格式如附表三）立即送核定機

關即時核定及撥款。 

  (二)本方案柒、二、三、四、五規定救助對象，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社會工作人員評估並認定確有救助需要者，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認定結果核定及撥款；本方案柒、一及六規定救

助對象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救助，如有立即性救助需

求者，經社會工作人員評估及認定確有救助需要者，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認定結果核定及撥款。 

  四、其他福利服務轉介及配合措施：經開案之個案如有其他需求，

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轉介相關社會、

衛生、勞工或教育等體系申辦相關福利事項。必要時，得結合

民間資源協助之（如附表四：社會救助連結社會福利服務流

程）。  

玖、給付方式及給付基準 

  一、核定機關對符合規定者，得依認定基準表即時發給關懷救助金

新臺幣 1萬元至 3萬元。經評估必要時，得將該個案關懷救助

金採分月或分次方式發給之。 

  二、核定機關得建立備用金制度。訪視小組、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對急迫性個案得於認定符合規定時，立

即先發給新臺幣 5,000元，並逕送核定機關於當日核定後，於

24小時內發給關懷救助金餘額。 

  三、關懷救助金發給後，家庭生活仍陷於困境者，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依社會救助法第 21條規定核予救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急難救助後，家庭生活仍陷於困境者，得轉報衛生福利部

再核予救助。 

拾、實施期程：自 108年 1月 28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拾壹、預期效益： 每年協助約 1萬 3,500個遭逢急難陷困之個人或

家庭，提供即時性經濟支持及福利服務。 

拾貳、行政及管考 

  一、所需經費由衛生福利部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執行數及行

政事務費計算，預撥經費予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代收代

付方式辦理，並轉撥鄉（鎮、市、區）公所備用。 

  二、核定機關發放關懷救助金後，應定期將有關憑證送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核銷。本計畫支出經費採就地審計方式，有關

憑證之審核、保管、財務處理及督導考核，參照衛生福利部推

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月 3日前，將前一個月執行成果

送衛生福利部彙整。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績效優異者，列為衛生福利部社會

福利績效考核項目；主辦業務及訪視人員得送請其所屬機關

（構）獎勵或表揚。 

拾參、經費來源：本方案所需經費由衛生福利部編列預算支應。 

 

拾肆、其他應遵行事項 

 


